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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空側車輛通行證核發作業程序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7年4月25日站務場字第1075008524號函備查 

桃園機場股份有限公司107年5月3日桃機航字第1070033303號函修正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8年4月25日站務場字第1085006514號函備查 

桃園機場股份有限公司108年5月3日桃機航字第1081700811號函修正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13年11月22日站務場字第1130032923號函備查 

桃園機場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2日桃機航字第1130073093號函修正 

壹、總則 

一、（依據） 

本程序依民航機場管制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第二十點規定訂定之。 

二、（目的） 

為維護本機場安全秩序及便利公務機關、民航事業工作人員、車輛進出空側

管制區，明定各類空側車輛通行證之申領、核發、收繳、註銷、遺失補發等

手續，並藉由「空側車輛及駕駛許可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系統）完成作業，

俾利於入出管制區管制崗哨時，航空警察值勤人員查驗識別，防止未經允許

之車輛、裝備進入機場空側活動區，爰訂定本作業程序。 

三、（定義） 

本作業程序用語定義如下： 

（一）空側：機場內供航空器起飛、降落及地面活動區域。 

（二）管制區：指為執行出入管制所劃定之區域。 

（三）活動區：機場內供航空器起飛、降落及滑行之區域，包括操作區及停

機坪。 

（四）操作區：機場內供航空器起飛、降落及滑行之區域，包括跑道、滑行

道，但不包括停機坪。 

（五）停機坪：機場內供航空器上下旅客、裝卸郵件或貨物、加油、停機或

維修等目的而劃設之區域。 

（六）環場道：沿機場圍籬設置之道路，包括環場北路及環場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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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勤務道：於機場空側區域之非活動區供車輛、裝備通行之道路，包含

北勤務道、東勤務道、西勤務道、南勤務道、東南勤務道、西南勤務

道及西北勤務道。 

（八）交通道：於活動區內劃供車輛專用之平面路線。其中外交通道指位於

停機坪與滑行道間之道路；內交通道為鄰接客運航廈、貨運倉儲區之

道路，包含連接內、外交通道之道路。 

（九）偵測系統：於管制崗哨、環場道、內交通道及行李處理場定點裝設之

車輛偵測、顯示設備。 

貳、申請對象、證類及範圍 

四、（權責單位） 

本程序之業務負責單位為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航

務處。 

五、（申請單位） 

公務機關（構）、法人、合夥及獨資商號等公民營機構（下合稱申請單位），

以必須進出機場空側管制區之勤（業）務或工程車輛為限，得以其名義為所

屬及分包商申請車輛通行證，並負航空保安及空側安全指揮監督之責。 

前項規定於共同得標廠商，其有約定代表廠商者，應以代表廠商名義為共同

得標廠商所屬及分包商申請；未約定代表廠商者，得分別申請。 

六、（車輛通行證類別） 

車輛通行證類別如下，通行範圍、適用對象及條件如附件一，路線圖如附件二： 

（一） 車輛通行證 (A、B、C、C2、D、A/C2、B/C2、C/C2、停車證、月份證) 

（二） 施工車輛通行證 (A、B、C、C2、D、A/C2、B/C2、C/C2類) 

（三） 臨時車輛通行證 (A、B、C、C2、D類、商務禮遇) 

七、（電動車期程特別條款） 

依「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電動車推動計畫」推動期程如下： 

（一）所有新申請之拖車頭需為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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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所有進出行李處理場作業之拖車頭皆須為電動車。 

（三）第三航廈啟用後，機場全場域之拖車頭皆須為電動車。 

參、申請規範 

八、（車輛通行證一般規定） 

各類車輛通行證申請之一般規定如下： 

（一）申領各類車輛通行證，經審查不符申請作業程序規定或經判定無業務需要

者，概不核發。 

（二）申請單位應檢附切結後之空側作業同意聲明並留存申請車輛通行證專用之

章戳樣張。本公司以申請單位開通帳號時之申請單蓋用之大小章作為樣張，

供後續申請單章戳比對之用。 

（三）前款大小章，於法人時，應蓋用公司及負責人章戳；於公務機關（構）時，

應蓋用單位及權責主管章戳。但已指定保安控制人員之申請單位，得檢附

指定之證明後，以保安控制人員之章戳代替負責人章。 

（四）申領各類車輛通行證之車輛應備有下列物品： 

1. 供車輛使用之低亮度障礙燈，依車輛用途與目的區分顏色及燈光類型

如下： 

(1) 消防車輛及救護車：C型紅色閃光燈。 

(2) 緊急或與保安有關之車輛：C型藍色閃光燈。 

(3) 地面導引車（follow-me）：D型黃色閃光燈。 

(4) 其他車輛：C型黃色閃光燈。 

2. 小型滅火器，應定期換藥並維持在有效期限。 

3. 輪檔。 

4. 最新版之桃園國際機場全區配置圖。 

（五）前項第一目低亮度障礙燈之規格證明文件應符合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

設置標準之規定。 

（六）申領車輛通行證之車身外觀應保持乾淨整潔，應有明顯供識別之車身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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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與標示之規定如下： 

1. 兩側以塗裝或實貼方式標示申請單位名稱、商標或標誌，其大小應超

過30公分乘以30公分，或距離車輛10公尺得目視分辨。但因車輛規格

特殊，確實有標示困難者，得申請由本公司個案認定。 

2. 行經活動區外之車輛，車身標示得以磁吸方式為之，不受前目塗裝或

實貼之限制；但經發現有標示掉落情形者，本公司得駁回該申請單位

以磁吸方式作為車輛外觀顯示之申請案。 

3. B類車輛通行證及B類施工車輛通行證之小型車（裝備車輛除外），車

身應以淺色塗裝為原則。 

4. A類車輛通行證及A類施工車輛通行證之小型車(裝備車輛除外)，車頂

應全以黃色塗裝，車身以淺色塗裝為原則。但經申請單位向本公司

申請企業識別之車身塗裝並經審核通過者，不在此限。 

（七）除停車證、月份證及臨時證個人車輛可申請外，其餘車輛均須為公司車。 

（八）申請單位應妥為保管行車執照、領牌登記書或進口報關單，以證明具有使

用車輛之合法權利。如車主與申請單位不同，需另附租賃契約或勞務契約

等證明文件，該證明文件應於車輛通行證使用期間持續有效。 

（九）使用單位應配合本公司辦理年度換證。 

（十）車輛用證期間在履約期間範圍內，最長不得超過三年。 

（十一） 已領牌之車輛應於使用期間遵期通過驗車。 

（十二） 申請單位未欠繳本公司任何費用。但如有擔保品或有特別原因，經本公

司允許者，不在此限。 

九、（車輛通行證特別規定） 

申請車輛通行證及施工車輛通行證之特別規定如下： 

（一）申請單位員工具有效通行工作證，且該員工應具有效空側駕駛資格，始得

申請車輛通行證或施工車輛通行證。 

（二）未領牌之自編車牌車輛應隨車檢附經技師簽證之檢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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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臨時車輛通行證特別規定) 

申請臨時車輛通行證之特別規定如下： 

（一）申請單位臨時且非重覆性之業務，且確實有駕駛車輛進入空側管制區之必

要者，始得申請臨時車輛通行證。 

（二）使用臨時 A 類車輛通行證之車輛，須由具備 A 類空側駕駛資格人員陪同或

引導，且必須豎立紅、白色相間棋盤格式之旗幟；未遵守規定者，禁止進

入操作區作業。 

十一、（車輛抽查） 

本公司得隨時抽查車輛是否符合第八點至第十點各款要件。 

十二、（違反本章之效果） 

違反第八點至第十點各款要件之一者，本公司得駁回車輛通行證之申請；已核

發者，得撤銷許可並註銷該車輛通行證。車輛如在空側管制區，應由使用單位

派員引導駛離，並於七日內將車輛通行證繳回。 

肆、線上申請、審核及領證作業 

十三、（ESG無紙化作業方式） 

依本程序辦理申請、審核、繳費及各流程通知皆採系統線上作業，以達成無紙

化之ESG永續目標。 

 前項線上作業，請至本公司官方網站「機場業務/飛航安全/空側車輛駕駛

許可證申請/作業平台」之頁籤中點選系統連結。 

十四、（申請帳號） 

符合第五點資格之申請單位，應於取得本公司設定之繳款編號後，向本公

司申請免費開通系統帳號、留存第八點規定之切結聲明書及專用章戳樣張，

並指定主要業務窗口一名。如需修改公司基本資料或業務窗口，應提出修

改申請單，蓋用申請單位大小章後送本公司。 

十五、（帳號管理） 

申請單位因原帳號使用需求不存在（標案結束或業務內容改變等因素）者，



6 

 

應結清費用、繳回車輛通行證，並應主動申請帳號停用。 

十六、（重行開通帳號） 

帳號停用後，如再有申請車輛通行證需求者，得依第十四點之規定確認繳

款編號後申請重行開通系統帳號。但違反前點規定者，再次申請開通時須

另繳納開通費用新臺幣（下同）五千元（含稅）整。 

十七、（申請資料即時正確責任） 

申請單位應擔保系統內之資料內容之即時及正確性，並自行核對申請及繳款資

料，避免重複申請或繳款，如已繳費或重複繳費者，概不退費。 

十八、（申請流程控管） 

申請單位應審慎評估所屬車輛是否確實有空側管制區業務需求，並應於九十日

內完成所有流程；逾期未完成者，申請單逕予註銷，如已繳費者，概不退費。 

十九、（檢附資料） 

申請單位線上申請車輛通行證時，檢附各項車輛或裝備之資料照片如下： 

（一） 契約檔案/決標公告/展延總表。 

（二） 車輛申請書。（附件三） 

（三） 行車執照/進口報單/領牌登記書。 

（四） 保險卡/保險證。 

（五） 申請單位有效空側駕駛資格證明。 

（六） 通行工作證證明。 

（七） 車身、輪檔及滅火器照片。 

（八） 障礙燈規格文件。 

（九） 其他。 

前項第一款資料需包含契約名稱及履約起訖期日。 

第一項第二款之申請書，於申請車輛通行證及施工車輛通行證時，需蓋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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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大小章；如為本公司契約相對人，須經本公司業管單位業務承辦人及單位

主管核章。 

第一項第二款之申請書，於申請臨時車輛通行證時，需蓋用申請單位大小章，

但申請單位已指定保安控制人員者，得以保安控制人員之章戳代替負責人章，

蓋用後逕送申請，免經本公司業管單位業務承辦人及單位主管核章。 

第一項第五款之申請單位有效空側駕駛資格證明，於申請臨時車輛通行證時，

得以監理站核發之有效駕駛執照代替。 

二十、 （申請資料以影本為原則） 

申請單位於系統上檢附之文件以影本為原則。但本公司得通知使用單位提出正

本供查驗，如無法提出證明者，本公司得視情節停止該單位後續之系統申請案。 

二十一、（車輛通行證核發作業時程） 

車輛通行證之核發作業時程如下： 

（一） 本公司自收到申請車輛通行證之次日起算七個工作日，完成車輛查

驗及審核。但申請單位未配合車輛查驗者，其審核期間遞延之。 

（二） 審核完成後，申請單位自行於系統下載並列印繳費單至金融機構繳

費，繳費至入帳需一個工作日。 

（三） 本公司自確認入帳之次日起算二個工作日內製發車輛通行證。 

（四） 申請單位應於製證完成之次日起算十五個工作日內，至本公司領取

車輛通行證；逾期未領者，本公司得逕為註銷。已繳費者，概不退

費。 

二十二、（臨時車輛通行證核發作業時程） 

臨時車輛通行證之核發作業時程如下： 

（一） 本公司自收到申請臨時車輛通行證之次日起算一個工作日，完成審

核；經審核同意者，同時製作副卡。 

（二） 申請單位於審核通過後，至本公司領取臨時車輛通行證及副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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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用畢後將臨時車輛通行證繳回至本公司。 

（三） 系統計算用證日數後，使用單位自行於系統核對金額、控管下載並

列印繳費單至金融機構繳費。已繳費者，概不退費。 

（四） 申請單位逾用證到期日仍未領證者，本公司即收回臨時車輛通行證

並將副卡作廢，費用依照申請用證之起迄日數收取。 

伍、車輛通行證之繳回 

二十三、（換領繳回） 

各單位換領新車輛通行證（以下簡稱新證）時，原領用之車輛通行證（以下

簡稱舊證）應申請註銷並繳回，否則新證不予發給。 

二十四、（停用繳回） 

屆期、車輛轉移或報廢等車輛通行證應申請註銷並繳回本公司。 

陸、車輛通行證遺失、毀損補發及屆期換發 

二十五、（遺失通報義務） 

 使用單位遺失車輛通行證時，應立即通報本公司，航務處值班電話：

(03)306-3916、306-3917，以及航空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電話：(03) 398-

2177、398-2241、398-2495，由航空警察局轉知所屬單位、崗哨查察。 

二十六、（遺失補發作業） 

 車輛通行證若二十四小時內尚未尋獲，經使用單位查明屬實後，應至線上申

請遺失補發，並上傳已用印之「桃園國際機場空側管制區車輛通行證遺失證

明書」(附件四)，辦理遺失補發作業；遺失臨時車輛通行證者，亦同。 

二十七、（毀損補發作業） 

 使用單位因車輛通行證毀損、不易辨識而有換證之需要者，得於線上申辦毀

損補發作業。 

二十八、（屆期換發作業） 

使用單位於車輛通行證用證到期日前，得於線上申辦一般換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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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遺失補發、毀損補發及一般換發作業時程） 

第二十一點之核發作業時程，於第二十六點至第二十八點之補換發作業準

用之。 

三十、（毀損補發及一般換發之舊證繳回） 

第二十三點之註銷繳回規定，於第二十七點及第二十八點之補換發作業準

用之。 

柒、車輛通行證之使用 

三十一、（陪同人資格） 

駕駛人或陪同人必須取得本機場空側駕駛資格，臨時車輛通行證須由具備

本機場空側駕駛資格人員陪同或引導，並遵守本公司相關規定（包括但不

限於「桃園國際機場活動區駕駛手冊」及「桃園國際機場停機坪作業與管

理規定」）。無空側駕駛資格人經有空側駕駛資格人陪同或引導下(以下

稱陪同人)駕駛車輛，如有違反本公司相關規定，處罰其陪同人。 

三十二、（證件應經查驗及系統辨識） 

入出管制區管制崗哨時，應將車輛通行證置於車輛正面適當處，以利車輛

進出管制崗哨時受航空警察值勤人員查驗並使偵測系統讀取該車輛資料；

駕駛人或陪同人應進行空側駕駛資格靠證作業並確認車輛及駕駛資格感應

正確，以判別其通行權限。 

三十三、（遺失未通報責任） 

車輛通行證遺失，原申請單位及遺失者未依規定辦理通報而遭他人拾獲冒

用，其法律責任概由其自行負責。 

三十四、（不得越區、逾期、冒用或塗改使用） 

使用單位及駕駛人應切實遵守各類車輛通行證通行範圍，不得越區、逾期、

冒用、塗改使用；本公司每日抽查，如經查獲者，本公司得立即註銷該車

輛通行證，並另通知其所屬單位查明懲處。 

三十五、（保安控管機制） 

使用單位應依業務特性建立控管機制，防止未經授權或非執行勤務人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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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車輛裝備，該控管機制須納入使用單位之航空保安計畫，分別報請主管

機關核定或備查後落實執行。 

三十六、（系統確認用證正常） 

使用單位應於每九十日內入出管制區並確認偵測系統讀取車輛資料，超過

九十日者，車輛通行證即停權，超過一百二十日者，車輛通行證逕予註銷；

日數依系統顯示結果為準。 

三十七、（不安全車輛移離） 

車輛有漏溢油、故障、滲漏水、保養不當或其他危害空側安全及秩序或致

負面新聞、報導或負面評論者，本公司得停權或註銷該車輛通行證，使用

單位應立即將該車運離本機場，如造成場面污漬，並應立即清除。本公司

為維持營運，得代為清理或運離，其相關費用(依本公司相關計費規定為

準)及代為運離致車輛毀損，概由使用單位自行負擔。 

三十八、（車主聯繫方式） 

駕駛人應於擋風玻璃或裝備顯著之處，放置車輛緊急聯絡資訊，包含使用

單位或其所屬駕駛人。 

捌、罰則 

三十九、（罰則） 

使用單位應遵守並督促所屬人員遵守本公司相關規定，如有下列情事者，

本公司得暫停核發車輛通行證並停用帳號： 

（一）臨時車輛通行證用畢後，逾三十日仍未繳清費用。 

（二）違反第十二點、第二十三點、第二十四點及第三十點之規定，申請

單位持有之舊證經註銷後未確實繳回，且情節重大。 

（三）違反第十七點未及時更新系統資料，經限期改正後仍未更新。 

（四）違反第三十一點及第三十四點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七點規定，未於限期內運離或未支付本公司代運離或清

理之費用。 

（六）違反本程序其他規定，經限期改正後仍未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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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項各款事由致帳號停用者，待事由消失後重行申請開通時須另繳納開

通費用五千元整。 

使用單位及其所屬人員如有違反本程序或本公司其他相關規定，由本公司

將違規情事及相關資料定期彙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玖、收費標準 

四十、（收費標準） 

車輛通行證之收費標準如附件五。 

壹拾、附則 

四十一、（使用者付費） 

自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起，申請單位申請車輛通行證皆需繳納申請費用。 

四十二、（過渡條款） 

申請單位既有車輛依第八點規定辦理時，因車籍或維修保養紀錄資料闕漏

者，於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得以切結書（附件六）申請最長不

逾一年之車輛通行證；自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起，所有車輛申請時皆應檢

附完整資料。 

四十三、（排除適用） 

臨時性軍警務、消防或救援等緊急支援車輛，不適用本程序之規定。 

四十四、（核定實施） 

本程序奉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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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車輛通行證

通行證類別 通行範圍 適用對象及條件

車輛通行證

【A】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口、南

一崗進出。

2.可通行跑道、滑行道、停機坪、

交通道、勤務道、環場道、行

李處理場。

本公司各單位、桃園裝

修區台。航空公司、地

勤公司、航空器及其零

件維修公司(航機拖

車、航機引導車、接駁

車)。

車輛通行證

【B】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口、南

一崗進出。

2.可通行停機坪、交通道、勤務

道、環場道、行李處理場。

本公司各單位、業務所

需之公務單位、航空公

司、航油公司、地勤公

司、倉儲公司、空廚公

司、免稅店、航空器及

其零件維修公司、本公

司保全合約廠商。

車輛通行證

【C】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機口崗哨進

出。

2.可通行北勤務道、南勤務道、

東勤務道、行李處理場。

3.限車身高度無法申請 C2者。

本公司各單位、航空公

司、地勤公司、免稅店。

車輛通行證

【C2】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行李處理場崗哨

進出。

2.可通行北勤務道、南勤務道、

東勤務道、行李處理場。

本公司各單位、航空公

司、地勤公司、免稅店。

車輛通行證

【D】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 管制崗、南一崗、北一崗進

出。

2.僅限通行環場道。

本公司各單位、業務所

需之公務單位、航空公

司、航油公司、地勤公

司、倉儲公司、空廚公

司、免稅店、航空器及

其零件維修公司。



附件⼀

2

車輛通行證

【A/C2】類
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口、南

一崗及行李處理場崗哨進出。

2.可通行跑道、滑行道、停機坪、

交通道、勤務道、環場道、行

李處理場。

本公司各單位、桃園裝

修區台。

航空公司、地勤公司

(航機拖車、航機引導

車、接駁車)。

車輛通行證

【B/C2】類
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口、南

一崗及行李處理場崗哨進出。

2.可通行停機坪、交通道、勤務

道、環場道、行李處理場。

本公司各單位、業務所

需之公務單位、航空公

司、航油公司、地勤公

司、倉儲公司、空廚公

司、免稅店、航空器及

其零件維修公司。

車輛通行證

【C/C2】類
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機口崗哨及行

李處理場崗哨進出。

2.可通行北勤務道、南勤務道、

東勤務道、行李處理場。

本公司各單位、航空公

司、地勤公司、免稅

店。

車輛通行證

停車證
【XXX】類
證

1.依特定崗哨進出。

2.依特定崗哨進出行駛至維護場

區，不可通行跑道、滑行道、

停機坪、交通道。

環場外圍之公司、機場

公司維護廠商、機場公

司航務處。

車輛通行證

月份證類證

限由北七崗進出至油庫外圍停

車區。

航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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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車輛通行證

通行證類別 通行範圍 適用對象及條件

施工車輛通
行證

【A】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口、南

一崗進出。

2.可通行跑道、滑行道、停機坪、

交通道、勤務道、環場道、行

李處理場。

本公司各單位、業務所

需之公務單位、航空公

司、航油公司、地勤公

司、倉儲公司、空廚公

司、免稅店、航空器及

其零件維修公司之合約

廠商。

施工車輛通
行證

【B】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口、南

一崗進出。

2.可通行停機坪、交通道、勤務

道、環場道、行李處理場。

施工車輛通
行證

【C】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機口崗哨進

出。

2.可通行北勤務道、南勤務道、

東勤務道、行李處理場。

3.限車身高度無法申請 C2者。

施工車輛通

行證

【C2】類證

1.可由行李處理場崗哨進出。

2.可通行北勤務道、南勤務道、

東勤務道、行李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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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車輛通
行證

【D】類證

1. 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

崗、A管制崗、南一崗、北一

崗進出。

2. 僅限通行環場道。

施工車輛通

行證

【A/C2】類證

1. 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

崗、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

口、南一崗及行李處理場崗

哨進出。

2. 可通行跑道、滑行道、停機

坪、交通道、勤務道、環場道、

行李處理場。

施工車輛通
行證
【B/C2】類
證

1. 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

崗、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

口、南一崗及行李處理場崗

哨進出。

2. 可通行停機坪、交通道、勤務

道、環場道、行李處理場。

施工車輛通
行證
【C/C2】類
證

1. 可由桃園機場北機口崗哨及

行李處理場崗哨進出。

2. 可通行北勤務道、南勤務道、

東勤務道、行李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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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時車輛通行證

通行證類別 通行範圍 適用對象及條件

臨時車輛通

行證

【A】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口、南

一崗進出。

2.可通行跑道、滑行道、停機坪、

交通道、勤務道、環場道、行李

處理場。

1.臨時、緊急處理

者。

2.同車號申請不得

連續超過 30 日，

且半年內申請累

計不能超過90日。

臨時車輛通

行證

【B】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管制崗、北一崗、北機口、南

一崗進出。

2.可通行停機坪、交通道、勤務道、

環場道、行李處理場。

臨時車輛通
行證

【C】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機口崗哨進出。

2.可通行北勤務道、南勤務道、東

勤務道、行李處理場。

臨 時 車 輛

通行證

【C2】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行李處理場崗哨

進出。

2.可通行北勤務道、南勤務道、東

勤務道、行李處理場。

臨 時 車 輛

通行證

【D】類證

1.可由桃園機場北七崗、北六崗、

A管制崗、南一崗、北一崗進出。

2.僅限通行環場道。

臨 時 車 輛

通行證

【 商 務 禮

遇】類證

1. 限由桃園機場航站北路商務中

心鐵門進出。

2. 僅限通行崗哨至商務禮遇作業

場地

限由商務禮遇之廠
商因臨時作業目的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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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空側車輛通行證通行範圍



附件二

113 年 12 月 2日修訂



附件二

113 年 12 月 2日修訂



附件二

113 年 12 月 2日修訂



附件三之⼀

註：車輛通行證應於屆期、契約結束或工程施工完畢時，由申請單位至系統辦理註銷申請後，將

車證繳回航務處註銷。

桃園國際機場空側車輛通行證申請書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名稱
負責人

姓 名
通行地區 申請類證 車型

車輛號碼

（限公司車）
備註

契約名稱 契約起迄日期： 聯絡電話：

合計申請車輛通行證

（個人車輛不得申請）

枚 申請單位承辦人：

（簽章）

申請單位負責人：

（簽章）

機場公司契約管理業務單位

承辦人 （簽章）單位主管 （簽章）

（申請單位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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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車輛通行證應於屆期、契約結束或工程施工完畢時，由申請單位至系統辦理註銷申請後，將

車證繳回航務處註銷。

桃園國際機場空側車輛通行證申請書(停車證/月份證)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名稱
負責人

姓 名
通行地區 申請類證 車型 車輛號碼 備註

契約名稱 契約起迄日期： 聯絡電話：

合計申請車輛通行證 枚 申請單位承辦人：

（簽章）

申請單位負責人：

（簽章）

機場公司契約管理業務單位

承辦人 （簽章）單位主管 （簽章）

（申請單位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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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空側臨時車輛通行證申請書

因臨時證數量有限，若超過五張請刪減數量。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領證事由 申請證類及行駛路線 用證時間

證類：

行駛路線：

___時___分至___時___分

用證人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車輛類別： 牌照號碼：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駕駛人地址：

姓名： 出生日期： 車輛類別： 牌照號碼：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駕駛人地址：

姓名： 出生日期： 車輛類別： 牌照號碼：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駕駛人地址：

姓名： 出生日期： 車輛類別： 牌照號碼：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駕駛人地址：

姓名： 出生日期： 車輛類別： 牌照號碼：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駕駛人地址：

一、 機場公司之臨時車輛通行證限臨時性公務、臨時施工維修、緊急事件之用，不得轉作其他用途，亦不得冒

用、逾區使用、逾時歸還。情節嚴重者將究辦。

二、 凡已簽約之廠商，應向機場公司申辦正式車輛通行證。

三、 進入機坪、機坪週遭道路，應遵照「桃園國際機場空側車輛駕駛手冊」規定。

四、 陪同人 須全程陪同及負責督導用證人員遵守借（用）證規定。

用證人聲明：本人（即用證人）瞭解持用此臨時通行證後可進入機場管制區，在上述地區僅從事與申請事由

相符之工作，本人絕對遵守主管機關一切管制規定，並願接受航警局及航空站人員之約束，

如違犯法律或機場公司規定，致造成意外事件時，概由本人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

申請單位聲明：本單位（即借證單位）已完成車輛驗車程序，承諾督導用證人員，按機場公司規定使用借領

之臨時通行證，並對用證者在借證時間內之行為、施工負全部責任。

(需加蓋單位章及負責人章)
申請單位負責人簽名： 聯絡電話（必填）：

申請單位承辦人： 陪同人（必填）： 聯絡電話（必填）：

機場公司業管單位: （加蓋處戳） 機場公司航務處 03-306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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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空側車輛通行證遺失證明書

本單位______________員工不慎於__年__月__日__時在___________

地區遺失桃園國際機場□車輛通行證□施工車輛通行證□臨時車輛

通行證__________類證(車號：_________，證號：____________)車輛

通行證一枚，經查屬實無訛，特為證明，並請作廢註銷。

此致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單位：

負責人：

單位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機場公司航務處聯絡電話：03-3063966



附件五

車輛通行證費用一覽表

項目 費用（新臺幣）（含稅）

新申請 200~450*元/次

（屆期）換補發 200~450*元/次

復效費 150 元/次

異動費 150 元/次

毀損補發 150 元/次

遺失補發 1,150 元/次

臨時車證 15 元/日/次

月份證 1,200 元/月

*費用說明如下：

200 元-效期 0.5 年

250 元-效期 1年

300 元-效期 1.5 年

350 元-效期 2年

400 元-效期 2.5 年

450 元-效期 3年



附件六

桃園國際機場空側車輛通行證車籍資料遺失切結書

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不慎遺失車牌號碼： _______________

（引擎號碼：____________）（出廠年月：_________年_________月，

動力類型為□汽油□柴油□油電□電動車）之

□車籍資料，願擔保車輛確實屬本公司所有；

□保養紀錄，願擔保本公司確實依不低於車輛原廠保修手冊或車

輛監理單位規範之頻率與密度保養維修；

如有車輛異常狀況，願無條件註銷車輛通行證並立即將車輛移離貴公

司空側管制區並繳回車輛通行證，如致生貴公司任何費用，願無條件

配合繳還，特此證明。

此致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單位：

代表人：

單位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機場公司航務處聯絡電話：03-3063966


